
— 1 —

关于组织开展“零碳”工厂（市级）试点工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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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税区各企业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及我市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求，推动工业领域深挖节能降碳潜力，发挥绿色低碳标杆的引领带动作用，助力碳达峰碳中和，按照《工业领域碳达

峰实施方案》（工信部联节〔2022〕88 号）、《天津市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》（津工信节能〔2022〕5 号）、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组织开展“零碳”工厂

试点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现在保税区范围内组织开展“零碳”工厂试点工作，具体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基本条件

（一）日前，我局组织开展了滨海新区零碳工厂（第一批）申报工作，此通知为市级“零碳”工厂试点申报，与区级“零碳”工厂申报各有侧重，企业均可积极

参与。区级“零碳”工厂不是申报市级“零碳”工厂试点的前置条件。

（二）申报主体为注册登记、税务征管关系均在天津港保税区范围内的生产制造型企业。

（三）企业依法设立，经营状况良好，有较强的行业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。

（四）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、环境管理体系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、能源管理体系，各项管理制度健全。

（五）将绿色低碳发展要求和绿色制造理念纳入企业发展战略，积极开展“零碳”工厂试点工作。

（六）满足天津市“零碳”工厂基本要求（见附件 1）。

（七）近三年（成立不足三年的，按成立以来算）有下列情况的，不得申报“零碳”工厂：

1.未正常经营生产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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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不遵守质量、安全、节能、环保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和标准，被列入失信企业、法人代表黑名单的；

3.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、环境污染、质量等事故的；

4.被动态调整出绿色工厂名单的（如适用）；

5.在国家或天津市有关部门相关督查中被发现存在严重问题，被列入节能监察整改名单、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等情形。

二、主要目标

试点企业通过开展节能降碳诊断，实施节能降碳改造项目，采取自主减排措施，经过一年左右建设期，能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提高，能源结构进一步优化，单位工

业增加值能耗、碳排放强度、主要工业产品单耗进一步下降，基本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。

三、工作程序

（一）申报工作。率先在汽车和新能源汽车、生物医药、中医药、高端装备、集成电路、轻工、新能源等重点产业链企业中开展“零碳”工厂试点工作。申报企

业编制《“零碳”工厂试点方案》（模板见附件 2）报送我局。

（二）评估遴选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专家开展方案审核和现场审查，遴选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作为试点培育对象。

（三）试点建设。纳入培育对象的企业要按照《“零碳”工厂试点方案》中确定的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，逐项落实工作举措，积极开展节能降碳有关工作，通过

一年左右时间完成“零碳”工厂试点相关工作。

本文内容来自网络，由EESIA搜集整理，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，我们将酌情处理！



— 4 —

（四）效果评价。企业完成试点建设后，向所在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出试点建设效果评价申请。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对企业试点建设情况进行审核

后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有关专家开展试点建设效果评价，确定“零碳”工厂试点企业。

四、申报要求

请申报企业于 2024 年 7 月 19 日之前将《“零碳”工厂试点方案》纸质版材料（一式三份）、电子版材料（盖章 PDF、Word 格式）及推荐汇总表电子版报送

我局。

附件：

1.“零碳”工厂试点评价指标体系

2.“零碳”工厂试点方案（模板）

3.“零碳”工厂试点工作推荐汇总表

天津港保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4 年 7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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